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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继续教育考核周期具体是什么？
继续教育每年为一个考核周期，从起始年度1月1日起至当年12月31日止。上一年度学分不计入下一考核周期。
2.考核周期学分不足要求能否补救？如何补足？ 
《办法》规定，考核有缓冲期。每一考核周期后的三个月内为考核缓冲期。考核缓冲期内，精算师不满足继续教育学分要求的，可以在考核缓冲期内补充学分。补充学分计为上一考核周期学分的，不累计至下个考核周期学分。
3.考核自何时起正式实施？
《办法》自2024年1月1日自起正式施行。
4.考核豁免条件有哪些？
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正精算师，可向协会提交继续教育学分豁免申请表（详见附件4附表）及相关证明材料，经协会同意后，可申请2023年度继续教育学分豁免。
①在境外停留6个月以上的；
②生育休产假的；
③休病假6个月以上的；
④7月1日后新入会的；
⑤协会认可的其他情形。
